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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38          证券简称：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6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正在筹划

收购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康恒环境”）股权，

经初步测算，该股权收购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披露

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9 号），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

性，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24 日（周四）起开始停牌，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号），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6 月 25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连续停牌不超过

一个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2018 年 6

月 7 日、2018 年 6 月 14 日、2018 年 6 月 21 日、2018 年 6 月 28 日、2018 年 7

月 5 日、2018 年 7 月 12 日、2018 年 7 月 19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2018-031 号、2018-032 号、2018-034 号、2018-035 号、2018-038

号、2018-041 号、2018-044 号、2018-045 号）。 

因预计无法在本次重组停牌期满 2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防止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

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以现场及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公司



2 

独 立 董 事 对 本 议 案 发 表 了 独 立 意 见 ， 详 见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交易框架介绍 

（一）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恒环境”、“标的资产”）全部股权。康恒环境主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

务，业务包括以 BOT 方式投资、建设及运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的 EPC 总承包，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关键设备的研发、集成和销售。根据国

家发改委于 2011 年 3 月发布并于 2013 年 2 月修正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修正）》，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属于“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鼓励类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0 月

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康恒环境所在行业属于“N 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下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N77）。 

康恒环境控股股东为上海磐信昱然环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龙吉生和朱

晓平。 

（二）交易方式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现有初步交易方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公司全部股权。

本次交易预计将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 

（三）与现有或潜在交易对方沟通、协商的情况 

自停牌以来，公司积极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等事项进行沟通、协商，并对

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目前，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

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仍在对具体交易方案、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业绩承诺补偿安排、过渡期及期间损益等具体细节做进一步的协商，并将

在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中就相关事项进行具体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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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调、审计、评估工作的具体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已陆续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中介机构正在有序通过资料查阅及分析、访谈及现场

走访等方式对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核心资产、主营业务、合规经营、同业竞争

及关联交易、财务及内控、核心管理人员等方面情况进行持续的尽职调查工作，

并已经逐步开展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同时，独立财务顾问亦协助公司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持续与交易对方沟通，对交易方案进行商讨、论证和完

善。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部门事前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无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有权部门关于重组事项的前置审批

意见。 

二、无法按期复牌的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较为复杂，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规模较大，标的资

产的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交易方案所涉及相关事项仍需进行

商讨、论证和完善。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披露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保障工作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三、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

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7 月 24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连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

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

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申请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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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3 日 


